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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 

108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08 年 10 月 8 日(二)，中午 12:20 

地    點：校本部正樸大樓 5F 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會議廳(CISS502) 

主    持：潘淑滿院長 

出席人員：張崑將副院長、陳振宇老師(請假)、陳麗宇老師、謝佳玲老師(請假)、
杜昭玫老師、楊秉煌老師、江柏煒老師、潘鳳娟老師、范世平老師、
林昌平老師、王維菁老師(請假)、蔡如音老師、張媁雯老師、盧承杰
老師、陳杏容老師、沈蕙雯老師、賴嘉玲老師(請假)、陳學毅老師(請
假) 

列席人員：游美貴主編(請假)、客家中心韋煙灶主任、社家中心莊婷婷助教代理 

紀    錄：王春燕秘書、劉姵君專員(請假)、郭雨穎專員 

 

甲、 主席致詞 

乙、 工作報告 

一、108 年度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各院獲獎人數統計 

各院 獲獎人數 

文學院 20 

科技與工程學院 31 

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 12 

教育學院 45 

理學院 53 

運動與休閒學院 10 

管理學院 5 

藝術學院 1 

二、為辦理校 110年新興計畫修繕工程經費需求調查，請依需求『各單位填送「新

興計畫經費需求概算表」時，應以全校性、公共安全性、學生整體需求、增

加學校知名度及校譽之新興業務需求為限，並排列優先順序，提列新興計畫

經費需求；年度經常性經費，請勿填入。』，相關訊息已於 108 年 10 月 3 日

轉送各單位，並請於 108年 10月 16日前提出申請，由院彙整後送總務處。 

三、院長將於 108/10/22~108/10/25率華語系蕭惠貞教授、東亞系金恩美副教授、

東亞系林昌平副教授、大傳所林慧斐副教授、人資所盧承杰助理教授、國社

院劉姵君行政專員赴韓國首爾進行學術參訪與交流。 

四、2019年院跨領域國際研討會<跨領域新思維-人工智慧與人文社會科學的對話

>將於 108/10/18-19 舉行，地點在博愛樓 504 演講廳，歡迎各位老師結合課

程，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1fypcHAs5W9H2W65A。 

五、本院邀請三位芬蘭學者參加 108/11/22，本院與教育學院共同舉辦之學術交

流工作坊，歡迎全院師生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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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編輯部報告 

1. 獲研發處「108 年度補助出版品加入國際引文索引資料庫計畫」補助新臺幣十 

   八萬元整，該經費將用於申請加入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輯（ESCI, A&HCI, 

SSCI）。 

2. 2020 年 6 月預計出版之第 17 卷第 1 期，將配合本年度院跨領域國際研討會「跨 

  領域新思維：人工智慧與人文社會科學的對話」進行徵稿，以製作專號，使本 

  刊得以轉型成為兼收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論文之學術期刊。 

3. 本刊長期徵稿，歡迎東亞區域研究之文學、哲學、族群研究、人類學及社會學 

  等相關論文投稿，文稿以中、英文為主。來稿請符合本刊徵稿宗旨，並請使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開放期刊系統(Open Journal System)」進行投稿，敬 

   請各位師長多加宣傳。 

七、費收支概況                                (截至 108 年 10 月 1 日) 

108 年度 
補助項目 

108.6.10 
108.6.10-10.1 

支出 
108.10.1 
餘額 說明 

1.教學訓輔 
419,764 379,867 39,897 

報支 108 年度暑期院會議室 502

、505、506 辦公室修繕工程，漏
水工程、燈管汰換、水龍頭汰換
、辦公桌及屏風、扇型活動桌 6

張、椅子 6 張、沙發 1 只、茶几 1

張、補牆，油漆工程(192,216 元)

、辦公用品耗材(34,870)、電話、
郵資(3,434 元)、禮品、誤餐費
(7,520)、接待國際貴賓(19,484)、
美化環境費(16,500)、分攤個人電
腦(9,400 元) 

107-2 國際赴外補助(102,000 元) 

2.補助學院
經費 442,096 266,456 175,640 

1.院跨領域國際研討會「跨領域新
思維：人工智慧與人文社會科學的
對話」補助-大傳所(160,000 元) 

2.國際禮品環保筷、匙(49,500 元) 

3.學刊會議出席費(12,740 元) 

4.學刊專任助理 9月薪資(44,096元
) 

2-1 補助學
院經費國際
化業務專款
專款 

314,572 195,296 119,276 國際化業務專員薪資專款 

108 年 6-9 月薪資(195,296 元) 

3.學刊補助
款（優良期
刊獎助） 

500,000 

7/1 

(178,799) 

163,491 15,308 

7 月 1 日自東亞學系轉移至院時所
剩經費為 178,799 元，轉移後支出
項目如下： 

1.審查費(13,228 元) 

2.印製費(含第 16 期第 1 卷紙本期
刊、郵寄信封、徵稿海報等，50,9

5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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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郵費(10,890 元) 

4.文具費(226 元) 

5.專任助理 7-8 月薪資(88,192 元) 

3-1 學刊補
助款（108

年度補助出
版品加入國
際引文索引
資料庫計畫
） 

180,000 0 180,000 

研發處補助本校期刊申請加入國
際引文索引資料庫使用，於 9 月 2

4 日已撥款。 

4.設備費 23,600 23,600 0 購買桌上型電腦 1 台 

5.學院圖書
儀器設備費 916,000 853,000- 63,000 

華語系 450,000元 

大傳所 300,000元 

人資所 48,000元，實支 42,235。 

社工所 74,740元，實支 74,740。 

6.系所評鑑
發展重點之
交流觀摩活
動經費 

100,000 - 100,000 

各系所邀請相關學者專家參與座
談，請於 108 年 10 月 10 日前完成
，並提交全開海報成果報告及經費
補助 8,000 元之各項單據至院辦，
由學院統一辦理核銷及後續相關
活動。 

 108.6.10 
 108.10.1 

餘額 說明 

存款 4,479,949 111,195 4,368,754 

1.院 505 捲簾 6 扇(14,752 元) 

2.院 505 電源及網路配置修繕、投
影機用烤漆玻璃(96,443 元) 

歷年存款項目：教訓輔、強化校
務行政專款、補助學院經費、臺師
大鼓勵學生赴境外進修補助配合
款、公共關係費、委辦結餘、場
地管理費收入、攤社科院會議廳
及光廊成本、場地收入-提供校內
、權利金 

 

八、上次會議執行情形報告(108 年 6 月 12 日第 4 次院務會議)： 

案

序 
案由 提案單位 決議 執行情形 執行率 

討

論

案

一 

本學院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教師代

表選舉，提請審

議。 

國社院 本次院務會議代表投票委

員十六人，已達法定二分

之一規定，依票數高低統

計結果：當選人 1.蔡雅薰

教授(女)、當選人 2.陳文政

教授(男)，備取 1.劉以德教

授(男)。 

業依決議執行

送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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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序 
案由 提案單位 決議 執行情形 執行率 

討

論

案

二 

有關華語文教學

系與德國斯圖加

特科技大學商學

院擬簽訂學生交

換約(草案)，提請

討論。 

華語系 照案通過。 已通過108年6

月 14 日 國 合

會。 100% 

討

論

案

三 

有關東亞學系擬

與華語文教學系

推動與馬來西亞

拉曼大學人文社

會科學院(The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 )、中

華研究院（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簽署院級 MOU 與

交換生協議乙

案，提請討論。 

東亞系、

華語系 

照案通過。 已通過108年9

月 19 日 國 合

會。 

100% 

討

論

案

四 

有關修正本院「國

際事務與學術發

展委員會設置要

點」、「學術發展經

費補助作業原則」

法規乙案，提請討

論。 

國社院 照案通過。 業 依 決 議 辦

理。 

100% 

決定：同意備查。 

丙、 審議與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 

案由：有關《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自東亞系移轉至國社院，修改〈組織章程〉

及新任編委確認案，提請討論。（請參見附件 1）(業已於 108/07/8 前先通

訊討論通過，於 108-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追認) 

說明：  

一、本案業經(一) 108年 3月 29日東亞學系、政治學研究所 107學年度第 2學

期第 1次系所務聯席會議討論通過；(二) 108年 4月 10日國社院 108學年

度第 3次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及(三)108 年 06 月 19 日「《臺灣東亞文明研究

學刊》期刊出版轉移會議」討論通過。 

二、為確認出版權之轉移，須重新修訂既有之〈組織章程〉，修訂部分有三： 

(一)〈組織章程〉所載之「組織」從「東亞學系」悉數更改為「國社院」； 

(二)編委選任須由「系學術委員會」更改為「院務會議」； 

(三)編委任期由三年改為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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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附本案相關會議紀錄、組織章程修改後對照表及全文條文法規與新任編委

名單。 

決議：照案通過，並同意追認。 

 

【提案二】                               提案單位：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 

案由：有關本院與香港理工大學人文學院續簽訂院級學術合作交流備忘錄，提請

討論。(請參見附件 2) 

說明： 

一、本院業於 2014年與香港理工大學人文學院簽訂院級學術合作交流備忘錄，

有效期五年，雙方同意續簽訂合約。 

二、檢附本案相關資料。 

三、本案經本會議討論通過後，提交至校國合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 

案由：有關本院與美國聖地牙哥加利福尼亞大學人文藝術學院簽訂院級學術合作

交流備忘錄，提請討論。(請參見附件 3) 

說明： 

一、依國際處劉祥麟處長 2019年 8月 17日電子郵件辦理，請本院、文學院與音

樂學院與該院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備忘錄。 

二、檢附本案相關資料。 

三、本案經本會議討論通過後，提交至校國合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 

案由：有關本院院級原住民族研究發展中心改隸屬文學院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原民中心因應未來發展規畫及配合學程之實施，擬由本院轉移至文學院。 

二、移轉之事已獲校長及文院院長同意。 

三、若通過，則院辦將協助行政移轉至文學院程序。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僑務政策研究中心 

案由：有關「僑務政策研究中心」辦理退場事宜，提請審議。(請參見附件 5) 

說明： 
一、因本中心營運成效有限，希望進行退場。 

二、依據本校「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施行細則」第八條略以，「中心如已無存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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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得由中心主任提出申請，或由原審查會議議決後裁併或停辦。」 

三、檢附本校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施行細則。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華語文教學系 

案由：有關華語文教學系學士班雙主修、輔系申請方式，提請討論。(請參見附

件 6)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8 年 9 月 20 日華語文教學系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

議通過。 

二、本系學士班雙主修及輔系擬採甄選制： 

(一)國際華語與文化組： 

   1.因招生學籍分組僅招收外籍生，故輔系及雙主修仍需設定相同資格； 

   2.因課程複雜性高，適合特定語言程度及背景者(過低及過高都不適合)。 

  (二)應用華語文學組： 

1.因招生學籍分組僅招收本國生及僑生，故輔系及雙主修仍需設定相同資

格； 

     2.為瞭解申請者歷年修習科目類別及規劃，申請者須提供歷年成績單、讀書

計畫及自傳，擇優錄取。 

三、本案經本會議討論通過後，續提教務會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東亞系、政研所 

案由：有關東亞學系擬成立「日本研究中心」乙案，提請討論。(請參見附件 7) 

說明： 

一、 為整合本校系的日本研究人才與資源，期使提升本校系在包括日本在內

的東亞區域學術研究的國際化能見度，並且與國內外日本研究學界相結

合，東亞學系擬成立此中心。 

二、 本案業經 108 年 3 月 29 日東亞學系、政治學研究所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1 次系所務聯席會議討論通過。 

三、 檢附提案資料：「日本研究中心設置申請書」如附件一、「日本研究中心

營運規劃書」如附件二、「日本研究中心設置要點」如附件三。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全球客家文化研究中心 

案由：有關修訂全球客家文化研究中心設置章程乙案，提請討論。(請參見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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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修訂本中心章程。 

二、檢附經 108年 9月 24日，客家文化研究中心 108學年度第一次中心會議通

過之修正條文對照表、修訂草案，詳見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東亞文化與漢學研究中心 

案由：有關修訂東亞文化與漢學研究中心設置章程乙案，提請討論。(請參見附

件 9) 

說明： 

一、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修訂本中心章程。 

二、檢附經 108年 10月 3日，東亞文化與漢學研究中心 108學年度第一次中心

會議通過之修正條文對照表、修訂草案，詳見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社會工作與家庭研究中心 

案由：有關修訂社會工作與家庭研究中心設置章程乙案，提請討論。(請參見附

件 10) 

說明： 

一、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修訂本中心章程。 

二、檢附經 108年 9月 16日，社會工作與家庭研究中心 108學年度第一次中心

會議通過之修正條文對照表、修訂草案，詳見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丁、 臨時動議：無 

戊、 散會(13:30) 


